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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第 三 十 九 届 会 议  

2015 年 6 月 6－ 13 日，罗马  

对本组织总规则第 XII 条  

第 3 款、第 4 款、第 12 款和第 13 款的修正  

（决议草案）  

 

理事会第一四八届会议（2013 年 12 月 2－6 日）报告节录  

 

19. 理事会赞同章程及法律事务委员会（章法委）第九十七届会议报告。  

20. 理事会特别： 

 （……） 

e) 赞同题为“对本组织总规则第 XII 条第 3 款、第 4 款、第 12 款和第 13 款

的修正”的大会决议草案，并要求将其转交大会通过。 

 

第…/2015 号决议 

对本组织总规则第 XII 条第 3 款、第 4 款、第 12 款和 

第 13 款的修正  

大会， 

忆及理事会 2013 年 6 月第一四七届会议听取了成员国提出的尤其涉及选举和

投票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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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虽然本组织总规则第 XII 条第 3 款 b 项和第 XII 条第 12 款中规定的大会

同时进行多重选举的程序过去曾多次使用，但这些程序可加以精简，并考虑到理事会

选举所采用的程序；  

注意到章程及法律事务委员会 2013 年 10 月第九十七届会议建议对本组织总规则

第 XII 条有关大会同时进行多重选举的规定进行修正，而且理事会 2013 年 12 月

第一四八届会议批准了拟议的修正；  

决定对本组织总规则第 XII 条修正如下1： 

“第 XII 条  

大会和理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和投票安排  

（……） 

3. 

(a)  除章程或本规则另有规定外，任何决定或任何选任职位的选举所需的多数，

应超过所投票数的半数。  

(b)  除本规则另有规定外，在大会对一个以上的选任职位同时进行一次选举时，

所需多数应为足以使当选人数与待填补的职位数相等的最小整票数。该多数

可由下列公式求得：  

所投票数 

所投票数     ＋1 

职位数＋1 

（不计任何余下的小数）  

 （……） 

4. 

(b) 在一次同时选举一个以上的选任职位时，“所投票数”一词，则指选举人

对全部选任职位所投票数的总和。  

 （……） 

12. 大会同时填补几个选任职位的选举，应按下列规定进行：  

(a) (i) 在大会上本组织过半数的成员国和在理事会上三分之二的理事会成员应

构成法定人数。(ii) 投有效票的过半数成员数量应构成所需多数。  

(a)(b) 每一个选举人，除非全部弃权，否则应对每一个待补的选任职位投一票。

每一票应选一名不同的候选人。任何一张不符合这些要求的选票，应被宣布为

废票。 

                                                      
1 删除部分使用删除线标注，插入部分使用楷体和下划线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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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 在人数与待填补选任职位数相等，且获得上述(a)项所界定的所需多数时，

按本条第 3 款(b)项取获得所需多数最多票数的任何候选人，应被宣布当选。 

(c)(d) 假如每一次投票结果只填补了一部分选任职位，应按第一次投票的同样条件

进行第二次投票，以填补其余的选任职位。上述程序应继续进行，直到填补

所有选任职位为止。  

(d) 上述程序应继续进行，所有选任职位都已补上为止。  

(e) 在选举的任何阶段，假如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空缺职位，因两名或两名以上的

候选人得票相等而未能选出，则应在这些候选人中间另行单独投票，根据

上述(c)项规定，决定其中由谁当选。如有需要，这一程序将重复进行。  

(f) 假如在任何一次投票中，没有一名候选人得到所需多数，则该次投票中得票

最少的一名候选人应予以淘汰。  

(f) 假如在任何一次投票中，没有一名候选人得到所需的多数票，而得票最少的

又不止一名候选人，则应在得票最少的候选人中另行单独投票，并将其中

得票最少者予以淘汰。  

(g) 假如在本款 (f)项所规定的单独投票中，得票最少的仍不止一名候选人，对

这些候选人进行的上述投票程序应予重复，直到一名候选人被淘汰为止。

假如所有这些候选人在两次连续的单独投票中都得票最少，这些候选人应

通过抽签予以淘汰。  

(h) 除单独投票的情况外，如在一次选举的任何阶段中，所有剩下的候选人得票

相等，大会主席应正式宣布如在以后两次投票中票数仍然相等，他将停止

投票一个时期，期限由他决定，然后再进行两次投票。假如采用这种程序后，

最后投票结果仍是票数相等，则应通过抽签来宣布当选的候选人。  

13. 理事会同时填补几个选任职位的选举，应按下列规定进行：  

(a) 法定人数应由三分之二的理事会成员构成，所需的多数票应由理事国所投的

有效票数的过半数构成。  

(b) 每一个选举人，除非全部弃权，否则应对每一个待补的选任职位投一票。

每一票应选一名不同的候选人。任何一张不符合这些要求的选票，应被宣布为

废票。 

(c) 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假如他们已获得上述(a)项规定的所需多数票，而其人数

又与待补的选任职位数相等，应被宣布为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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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假如每一次投票结果只填补了一部分选任职位，应按第一次投票的同样条

件进行第二次投票，以填补其余的选任职位。这一程序应继续进行，到所

有选任职位都已补齐为止。  

(e) 在选举的任何阶段，假如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空缺的选任职位，因两名或

两名以上的候选人得票相等而未能选出，则应在这些候选人中间另行单独

投票，根据上述(c)项规定，决定其中由谁当选。如有需要，这一程序将重

复进行。” 

（其它款项和关于第 XII 条修订和删除条款的内部参照应相应重新编号）  

（2015 年......通过） 

 

 


